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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破垃圾分类难题 一双惠手缝出两地情
记海云党员志愿者工作室张海婴

□见习记者 刘英杰 记者 陆骏健

今年 2 月 18 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来到
爱建居民区调研垃圾分类工作时， 提出：“有
了垃圾分类的意识， 下一步还要在源头减量
化上下更大功夫， 积极探索提高资源化利用
成效。 ”

资源再利用， 这正是张海婴一直致力于
的目标， 退休前她曾是一名专业的服装设计
师，2015 年 5 月与爱建居民区第三党支部书
记顾华云一起成立了海云党员志愿者工作

室，以社区老年人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缝补
服务。 在“垃圾分类、我们先行”项目推进过程
中，形成了两条绿色环保公益链。 海云工作室
把家中收集的废旧布料， 做成衣服裙子作为
儿童节礼物， 送给结对的云南红河州贫困儿
童；另一方面，工作室积极参与创新，将厨余
垃圾制作成酵素， 在居民区试点一平米菜园
种植，并把成熟的蔬果送给社区贫困老人。

两年前的一句话
竟成“两会”代表间的流行语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需要做许多的分类
工作，洗好的餐盘、衣物等都要分类，这和垃
圾分类的道理是一样的。”在今年的上海“两
会”上，代表们在讨论垃圾分类工作时，这句
话常常被提及，而最早说出这句话的，就是爱
建居民区的张海婴。
2017 年，爱建居民区的中华别墅小区仅

花费 3个多月，就成功使 95%的住户做到生
活垃圾定点定时分类投放。时隔一年后，中华
别墅小区更是身体力行的将经验推广到爱建
居民区内的其他小区，居民垃圾分类投放准
确率均达到 95%以上。其实，在推广之前，居
委干部们曾有过担忧，觉得垃圾分类是一个
难题，但张海婴却觉得并不难“生活中很多事
情就是分类，相比之下 4分类算是简单的。”
她深信一定能做好，于是，中华别墅小区开始
了垃圾分类的试点。
爱建居民区党支部发动社区党员、居委

会发动星级楼组首先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
来，通过党建引领、党员带头，让爱建居民区
的垃圾分类可以行之有效地开展，更一点点
激发出居民的自治热情。仅仅过了两周，居民
垃圾分类投放准确率就达到了惊人的 80%。
在开展垃圾分类的同时，居委会还对小区进

行环境改造。起初，有不少居民对垃圾分类提
出过质疑，但看着现在小区的环境，他们个个
都拍手称赞。“这样洁净美丽的小区环境，以
前想都不敢想。在这样的小区住着真惬意！”

四年从未缺席
“海云”为居民缝补衣物上千件

2015 年，爱建党支部号召社区党员们走
出来、为社区服务，张海婴退休前从事的服装
设计工作，于是，她和居民区第三党支部书记
顾华云讨论后，寻找了有一定缝补经验的 7
名党员一起，成立了海云志愿者工作室。她们
自发地拿出家中缝纫机等工具，为居民提供
衣物缝补服务。
海云志愿者工作室的成员均为退休党

员，年龄基本在六七十岁，服务时间为每周五
下午。近 4年的时间里，每次服务没有一位成

员缺席，有的丈夫身患重病、有的需要照顾孙
辈、有的成员甚至已经搬到了莘庄。有时候需
要缝补的衣物多，做不完就带回家继续做，居
民们体恤她们辛苦，劝她们收点费用，但她们
坚定地说：“不行，我们就是免费为社区居民
服务的！”不仅不收钱，工作室所有的针线、纽
扣等，都是成员们自己拿出来或买来的。4年
来，共为居民们缝补了上千件衣服。
为了更好地发扬“为人民服务”，在街

道、居委会的牵头下，海云工作室还“走出
去”，为社区单位服务。为建设上海国际舞蹈
中心、古北 SOHO广场的工人缝补衣物、为
血液中心的工作者们缝补工作服。“社区单位
为我们带来了服务，我们也应该为他们做点
力所能及的。”

社区种菜赠老人
五十条小裙子串起云南情

在李强书记来爱建居民区调研前，海云
工作室已经有了“资源再利用”的做法。在垃
圾分类的推进过程中，居委会邀请了社会组
织在居民区开展了多次以“废物利用”为主
题的环保课堂，让海云工作室的志愿者们意
识到“再利用”对于垃圾分类工作的延展性。

在居民区党支部的支持下，海云志愿者
工作室试点在社区内打造一平方米菜园，作
为垃圾分类的延伸项目。他们在菜园内种植
当季蔬果，用厨余垃圾制成的酵素作为肥料。
蔬果成熟后，她们把这些蔬果送到社区孤寡
老人、高龄独居老人的手中，一条绿色环保的
生态公益链在社区内形成。
去年，工作室在得知爱建居民区党总支

与云南红河洲绿春县结对帮扶后，张海婴与
工作室其他成员商议为那边孩子送衣服的想
法。说干就干，她们随即向小区居民征集多余
的布料、纽扣、丝带等，为孩子们手工缝制裙
子。为了赶在儿童节前将裙子送到孩子们手
上，海云工作室的成员们都加班加点，短短
10 天时间内完成四五十件精美的小裙子，而
且每条裙子的款式基本不重样，并在“六一”
之前送到了当地的困难儿童手上。当收到小
朋友换上新衣的照片后，大家都高兴地笑了。
这些小裙子，成了长宁与云南之间情谊的纽
带。
张海婴觉得自己很平凡，“在爱建还有很

多比我做得更好的党员，我只是做了一些力
所能及的小事。”她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到社
区工作来，这样，自己的家园就能变得越来越
好。

导游应对游客受伤负责吗？
□文 华栋（虹桥司法所）

杜先生与某旅行社签订了合同，跟团参
加了日本七日游。在日本当地，全程由旅游公
司的导游张小姐进行陪同。在一处旅游景点，
杜先生想进行拍照，但周边指示牌上有“危
険ですので、三脚などで撮影禁止”（危险，
禁止拍照）的注意事项说明，杜先生不懂日
语，导游张小姐也未对该事项进行说明，更未
阻止杜先生的行为。
最终，杜先生因脚下打滑跌落受伤。张小

姐当时也未及时进行救助，而是按行程原路
返回后才送杜先生去医院。回国后，杜先生的
妻子向旅行社提出索赔。

法理分析：
旅游服务机构属于群众性活动的组织

者，导游作为其合法员工，带领游客出行属于
履行职务。
作为专业人员，其对各类风险的防患意

识应当高于游客，负有保障游客安全的责任，
其应依诚实信用原则并结合景点及游客能够

到达的公共场所的具体情况，对游客行为的
合理性作出允许或是阻止的正确判断。
导游不顾客观存在的危险，未进行阻止，

致游客身处险境，并实际导致损害结果发生
的，其所属的旅游服务机构应当承担相应的
民事责任。
同时，游客遇险或者受到伤害后，导游应

当尽最大努力及时给予救助，未尽到救助义
务，导致损害结果扩大的，旅游服务机构也应
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七条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

责任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

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
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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